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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輔導辦法第四十條規

定，為鼓勵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積極發展社務，達成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永續

經營及傳承，並提升活動品質及促進相互觀摩、公平競進之目的，訂定中國文

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核准成立且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輔導之學生自治

組織與社團為受評鑑之對象，須參加由課外組辦理之檔案評鑑；全校性學生自

治組織與社團得邀請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稽核或參與教育部辦理之評選活動進

行評鑑。 

三、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依性質分為全校性、系學會類、康樂類、服務

類、學藝類及體能類，共六類，並依評鑑結果予以獎懲。 

四、 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分為平時評鑑、檔案評鑑及總體評鑑。 

(一) 平時評鑑依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平時運作及表現予以評分。 

(二) 檔案評鑑每學年舉辦乙次，評鑑日期由課外組擇期公佈。 

(三) 總體評鑑依平時評鑑及檔案評鑑兩項成績計算之。 

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敘獎相關實施細則另訂之。 

五、 學校得推派績優獲獎之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參加教育部辦理之評選活動，受

推派之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如有獲獎，當學年得校內免檔案評鑑。 

六、 本要點之實施細則由課外組另訂之。 

七、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